
授 权 委 托 书
委托单位名称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因业务需求现委托我公司工作人员韩丰禄 、韩丰禄代表我公司到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办理入库、退库、维修事宜。
代理期限为长期：2024年7月26日至2024年12月31日。
受委托人明细：
姓名：韩丰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：370112199712020532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15628893325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
在整个代理过程中，该受委托人的一切行为，均代表我单位，与我单位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我单位将承担该受委托人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。紧急联系人/电话：（赵伟18601235519）
因受托人未按贵公司规章制度及管理要求作业造成的一切损失，由我公司付全部责任。
受委托人无权转换委托权。特此委托。

委托单位：(供应商公司全称)（盖公章）
2024年7月26日
